关于2022年8月4日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扩建500t/h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项目、鸿盛堂中医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8月4日-2022年8月10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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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扩建500t/h水泥          稳定碎石拌和站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天空山村5组219号
	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 
	乐山市四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一条生产能力为500t/h的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
	施工期污染物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1、废气防治措施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尾气，项目设备均为成套设备，需要现场焊接量较小。

（1）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按起尘的原因可分为风力起尘和动力起尘。风力起尘主要是由于露天堆放的建材及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因天气干燥及大风，产生的风力扬尘；动力起尘主要是在建材的装卸、运输过程中，尘粒由于外力导致再悬浮而造成，其中车辆（特别是渣土车）运输造成的扬尘最为严重。根据相关规定分析，车辆行驶产生的道路扬尘占施工总扬尘的60%以上。

为有效减少施工期产生的扬尘污染，环评要求建设方在施工建设中做到规范管理，文明施工，全面督察建设工地现场管理“六必须”、“六不准”执行情况，即：必须打围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湿法作业、必须配齐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运渣车辆冒顶装载、不准高空抛洒建渣、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具体要求采取的扬尘防治措施如下：

①道路扬尘

项目施工时，施工车辆进出施工场地将产生一定量的车辆行驶扬尘。在同样路面清洁程度条件下，车速越快，扬尘量越大；而在同样车速情况下，路面集尘越多，则扬尘量越大。

针对道路扬尘，环评要求采取以下治理措施：

A、场地内道路应硬化，并加强清扫、洒水；

B、场地出入口设置清洗槽，驶出场地车辆必须将车轮泥沙清洗干净；

C、建筑垃圾、弃土运输车辆应加蓬盖，并不得超载，以防止垃圾、土石沿途洒落，遭碾压产生扬尘；

D、运输车辆不得超速行驶，防止带起更多扬尘。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道路扬尘对环境影响较小。

②设备拆除、装卸及风力扬尘

根据现场踏勘，场地弃渣含水率较高，在设备拆除、基地开挖、渣土装卸时产生的扬尘较少。针对建材堆放等，评价要求装卸时采用湿法作业，以降低扬尘产生量。

项目施工场地遇到起风天气将产生一定量的堆场扬尘。尘粒在空气中的传播扩散情况与风速等气象条件有关，也与尘粒本身的沉降速度有关。评价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

（2）施工机械尾气

施工期间，使用机动车运送原材料、设备和建筑机械设备的运转，均会排放一定量的CO、NOx以及未完全燃烧的THC等，其特点是排放量小，且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由于其这一特点，加之项目施工场地周边植被覆盖度较高，扩散条件良好，评价要求在保证施工机械达标排放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以降低尾气对环境的而影响。

（3）焊接烟尘

项目所购买设备均为成套设备，需要现场焊接部分主要为输送带支架、设备封闭支架、洒水降尘系统等，焊接量较少，产生的焊接烟尘较少。

2、废水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工地生活污水和施工场地废水。

（1）工地生活污水

本工程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人员合计10人，生活用水量按每人每天0.15m3计，则项目生活用水量为1.5m3/d，生活污水排放量按用水量的80%计，则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2m3/d。生活污水的主要污染因子为COD、BOD5和NH3-N等，其污染物浓度分别为COD约350mg/L、BOD5约200mg/L、NH3-N约35mg/L，产生量分别为0.42kg/d、0.24kg/d、0.042kg/d。本项目周边有大量的农田、耕地等，评价要求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农肥，不外排。

（2）施工场地废水

施工场地废水为场地冲洗废水、轮胎冲洗废水以及土建过程中遇雨水冲刷产生的废水，虽然排放量不大，但若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会造成附近地表水体的污染影响。施工期预计每天产生施工废水0.8m3，主要污染因子为SS，浓度为400-1000mg/L。评价施工场地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用于洒水降尘和车辆冲洗，项目产生废水不外排，不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3、噪声防治措施

在施工期间采取以下噪声控制措施：

A、选用低噪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如对强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隔振或消声措施；

B、优化施工总平面图，结合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合理安排施工机械安放位置，将主要高噪声的作业点置于远离周边各声学环境敏感点处，以充分利用施工场地的距离衰减缓解噪声污染；

C、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尽量缩短施工周期；

D、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午间（12:00至14:00）、夜间（22:00至次日06:00）施工，减小噪声对项目周边及车辆运输沿线的影响；

E、文明施工，各种建筑材料及工具在使用、装卸过程中，尽可能地轻拿轻放，以降低相互碰撞产生噪声；

F、注意日常对施工设备的维修、保养，使各种施工机械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非正常情况下的强噪声排放；

G、尽量压缩施工区汽车数量和行车密度，控制汽车鸣笛；合理安排原材料及建筑弃渣等运输路线，尽量避免经过城市建成区、学校和集中住宅区等环境敏感点。

在进行以上噪声防治措施后，本项目施工期噪声能实现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固废主要为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1）建筑垃圾

本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为废木料、废金属、废钢筋、废弃包装袋等杂物。分别收集堆放于指定地点，将可回收的废材料、废包装及时出售给废品回收公司处理；不能用于外卖的，堆放达一定量时清运到指定的建筑垃圾厂处理。

（2）生活垃圾

本工程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人员合计10人，施工人员均为当地农民，食宿均不在工地进行。因此，生活垃圾排放量按每人每天0.5kg计算，则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5kg/d，定期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运营期污染物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1、废气

1）堆场粉尘

治理措施：本项目堆场四周设置围挡，顶部搭棚，同时在顶部间隔3m设置一个高压水雾喷淋装置。

2）输送粉尘

治理措施：除进出料口将输送带全封闭，同时在进料口两端安装自动喷雾装置，使石料含水率增高。
3）筒仓呼吸口粉尘

治理措施：建设单位根据《四川省绿色环保搅拌站建设、管理和评价标准》（DBJ51/T104-2018）中相关要求，经筒仓配备的振动式仓顶除尘器处理后排放，除尘器收集效率100%，处理效率为99%，单个处理风量为3000m3/h，经仓顶除尘器处理后水泥筒仓排放量为0.0159t/a，排放速率为0.0318kg/h，排放浓度为10.6mg/m3。

4）搅拌粉尘

拟采取治理措施：本项目设置封闭的搅拌机，并在进料口设置喷雾抑尘装置。
2、废水

1）生活污水

治理措施：依托现有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作周边农户农田农肥。

2）轮胎清洗废水

治理措施：轮胎冲洗产生的冲洗废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后循环使用，定期清掏底泥，废水不外排。

3、噪声产生情况、处理措施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做到以下几个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①总平面布置上合理安排噪声设备的位置，尽量将高噪声设备安置在远离敏感目标的区域；

②设备要求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其高噪声设备配置隔声、降噪设施。对其运输车辆要求不能经过周围住户且禁止鸣笛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③加强管理，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提倡文明生产，防止人为噪声；强化行车管理制度，设置降噪标准，严禁鸣笛，进入厂区低速行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15km/h，最大限度减少流动噪声源；

④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夜间禁止生产和运输。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的噪声采取本次环评要求措施治理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产生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粉尘、生活垃圾、废机油。

（1）产生及处置情况

1）仓顶除尘器收集粉尘

产生情况：水泥为粉状，在筒状原料仓储存，是一种封闭式的储存散装物料的罐体。在运营过程中，仓顶呼吸口需要泄压，此过程会产生一定的粉尘。粉尘经仓顶除尘器收集处理，仓顶除尘器收集到的粉尘为1.5741t/a。

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定期清理仓顶除尘器中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2）生活垃圾

产生情况：本项目新增劳动定员2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以0.5kg/人•天计，则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1kg/d，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0.3t/a。

治理措施：收集后定期送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废机油

产生情况：本项目设备在运行检修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检修废油，产生量约0.1t/a。

治理措施：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产生检修废油属于危险废物（编号HW08[900-214-08]）。依托《年产1万吨沥青混凝土拌合站改建工程项目》修建的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2
	鸿盛堂中医医院项目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裕园街57-1号
	乐山鸿盛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四川天和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医院总建筑面积为1854.30m2，设20张床位，全院配置职工29人。设置诊疗科目：康复科、影像科、检验科、中医内科、放射科共计5个科室。设置有1间浆洗房，用于病房被服的清洗，同时医院设置有1间熬药间，用于中药熬制。
	一、施工期

本项目租用已建好的房屋装修改造后经营医疗服务活动，施工期主要对原有房屋内部简易改造，现施工期已结束，施工期产生的粉尘、噪声、废水、固废已随施工结束而消失，施工期间内未接到环保投诉，故本次评价不再对施工期进行分析。

二、运营期污染物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1、废水

本项目现有生活污水及医疗废水经过“化粪池+二氧化氯消毒”处理后排入了市政污水管网。

2、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设施臭气、中药熬制异味、危废暂存间异味。

（1）污水处理设施臭气
本项目现采取化粪池+二氧化氯消毒方式处理污水，化粪池采取地埋式设计，且定期投放除臭剂。

（2）中药熬制异味

采用密封设备熬制，加强通风换气。

（3）危废暂存间异味
本项目设置一个危废暂存间，为独立房间，约为5m2。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经专用容器收集后，再转移至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的设置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已采取措施：安排员工做好医疗废物的密封、清运和消毒工作，同时加强管理，定期进行危废暂存间存储设施、设备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各种危险废物已分类收集，统一放置于危废暂存间内，确保医疗废物定期清理。

3、噪声
采取低噪设备，墙体隔声

4、固体废物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于生活垃圾、医疗废物、中药药渣、污水处理站污泥等。
本项目生活垃圾及中药药渣经集中收集后交由有当地环卫部门处理，医疗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中（5m2，未防渗），其中感染性废物及损伤性废物定期委托乐山市净源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收集处置。在检验室设置了防渗、防腐专用收集桶，化学性废物单独、分类收集后在危废暂存间内存放。污水处理站污泥定期清掏，经消毒处理后交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